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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专门委员会、监事会主席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2022

年 5 月 30 日分别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和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换届选举的议案》和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完成

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 

2022 年 7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及专门委员会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以及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同日，公

司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陈立志先生（董事长）、许松青先生（副董事长）、李钢先生、

孙志芳先生 

独立董事：蔡明星先生、陈友春先生、肖晓兰女士 

（董事简历详见附件） 

二、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董事会下设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四个专门委员会，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提名委员会：陈友春先生（主任委员）、陈立志先生、肖晓兰女士 

战略委员会：陈立志先生（主任委员）、许松青先生、陈友春先生 



审计委员会：蔡明星先生（主任委员）、肖晓兰女士、许松青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蔡明星先生（主任委员）、许松青先生、陈友春先生 

三、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非职工代表监事：赵周南先生（监事会主席）、陈家雄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陈柯旭先生 

（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四、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总经理：许松青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寒朵女士 

财务总监：王丽雯女士 

常务副总经理：陈郁弼先生 

副总经理：周启伦先生、王寒朵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程楚楚女士、关月女士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符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相关职务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形，不存在被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相关职务的情形，36 个月内未曾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王寒朵女士、程楚楚女士、关月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其中王寒朵女士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月 9日 

  



附件：简历 

陈立志，男，1979 年生，中国国籍，清华五道口在职 EMBA。现担任诺德控

股集团董事长，并任政协青海省第十二届委员。现任公司董事长。 

陈立志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深

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深圳邦民新材料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执行董事，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许松青，男，1982 年生，中国国籍，长江商学院 EMBA，曾任深圳市安联讯

电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诺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主要担任深

圳诺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许松青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在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邦民产业控股有

限公司及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深圳市弘源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邦民新材料有

限公司担任监事，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

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李钢，男，1959 年生，中国国籍，金融学博士，曾参与中国平安早期创业

及生命人寿保险创建，曾任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生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中华 A 和深中华 B（股票代码：000017、

200017）董事长；现主要担任中国保险康养产业联盟会长。现任公司董事。 

李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孙志芳，男，1960 年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国政法大学成人教育本



科毕业、持有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曾任人民法院法官（高级四级）、庭长、

审判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厦门市大型国有企业首席法务官，深圳诺德融资租赁

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 

孙志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8,64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蔡明星，男，1965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

务师。曾经就职于湖北省鄂州市巾被总厂，深圳原金鹏、光明、岳华会计师事

务所，深圳银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市明鑫税务师事务所，中和正信（后并入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现任职于

深圳明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合伙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蔡明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陈友春，男，1976 年生，中国国籍，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及武汉大学法学

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于 2006 年加入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任合

伙人。曾任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鑫荣懋果业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深圳市维海

德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友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肖晓兰，女，1983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高

级会计师。曾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专员、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自由

大路营业部财务经理、吉林省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负责人、中天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人民大街营业部副总经理、吉林省大管家财务服务有限

公司总经理、广州市沣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合伙人。现任公司独立董事。 

肖晓兰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赵周南，男，1972 年生，香港居民，MBA，曾任职清远华冠大酒店有限公

司，广东华夏置业有限公司，广东中融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董事长。现任广东

中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赵周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陈家雄，男，1995 年生，中国国籍，财务管理专业本科，曾任深圳诺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现任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主管。现任公司监

事。 

陈家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陈柯旭，男，1994 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曾任深圳诺德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风控经理，现任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主管。现任公司监事。 

陈柯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的情形。 

王寒朵，女，1987 年生，中国国籍，法学硕士，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证券

从业资格考试。2011年 12月通过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四十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

训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东莞方达再生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办

主任。现任西藏诺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中科英华长春高技术有

限公司董事，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王寒朵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8,64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王丽雯，女，1969 年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曾任沈阳东

北阀门公司财务主管；辽宁新力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深圳市桑泰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温州奕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

公司财务总监。 

王丽雯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17,96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陈郁弼，男,1966 年生,台湾淡江大学企业管理系本科毕业,曾任台塑集团

南亚公司电子部覆铜板销售负责人;广州宏仁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营业部经理;联

茂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灵宝华鑫铜箔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诺德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陈郁弼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92,04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周启伦，男，1972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94

年 6 月入职公司，先后任职公司全资子公司惠州联合铜箔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主

任、经理、执行厂长。2014 年至今任联合铜箔总经理职位。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周启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88,64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程楚楚，女，1992 年 6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共产党党员，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深圳市富安娜家

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雷曼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加入诺德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程楚楚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的情形。 

关月，1972 年出生，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学士。1995 年参加工作，曾任吉

林省股份制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多年来主要从事财务、

人事劳资工作，近年来从事股份制经济研究工作。2011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关月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76,300 股，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 36 个月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

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